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

　Ⅰ．中…　Ⅱ．全　Ⅲ．法典－中国　Ⅳ．Ｄ９２０．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２）第０４１２１１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ｉｎｆｏ＠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７９６
网址／ｗｗ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２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ｌａ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ｒｐｃ８８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读者热线／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９　６３９３９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５０

书号：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ＬＲ·２９·３９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蒙古族藏族
语文工作条例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２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１年３月４日青海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法》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结
合自治州蒙古、藏语文工作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保

障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三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以实行区域自

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通用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各县市
乡镇视不同对象，同时或者分别使用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

第二章　蒙古族藏族语文工作管理机构

第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设立蒙古族藏族语文工作委员会，
管理全州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工作。县、市人民政府设蒙古族、或
者藏族或者蒙古族藏族语文工作办公室。
委员会和办公室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检查督促法

律、法规中有关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定和本条例的实施。
（二）根据有关法律、政策和本条例，制定使用和发展蒙古族藏

族语文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
（三）检查督促本州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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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情况。
（四）协调有关蒙古族藏族语文工作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
（五）组织和管理蒙古族藏族语文的研究、推广工作和学术交

流，组织蒙古族藏族语文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六）负责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审核公章牌匾、商

品名称等的译文。

第三章　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

第五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新闻等领域中，加强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工作。
第六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下发的重要文件，根据受文对象同

时或者分别使用蒙古、藏、汉三种文字；州内各级机关、社会团体和
企事业单位的公章、门牌、证件、门徽、标语、会标、商标、宣传栏以
及州境内的车站、机场、主要街道的名称标志，可视不同地区，分别
使用蒙古、藏、汉三种文字。
第七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蒙古族藏族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能
力。
州内各级党政机关的副县级以上汉族干部，应当在任职的二、

三年内，基本学会同蒙古族或者藏族群众的普通会话。
第八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干部职工互相学

习语言文字。蒙古族、藏族的干部职工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
字的同时，要学习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汉族和其他少
数民族的干部职工，也要学习和使用蒙古族或者藏族的语言文字。
第九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和州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在招工、招

干、招生、技术考核、晋级、职称评定时，应该根据应考者的情况，分
别使用蒙古、藏、汉三种语言文字进行，应考者可以任选其中的一
种语言文字。
第十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在蒙古族藏族的基础教育、职业技

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中，重视使用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工作。
州内的民族师范和其他中等专业学校的蒙古族、藏族班分别

使用本民族文字的教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授课，也可以使用汉语
文授课；蒙古族藏族的中小学教学，用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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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设汉语文课。
第十一条　自治州发展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函授、广播、电

视教育。
自治州充实民族学校的蒙古族藏族图书的储藏种类和范围。
第十二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重视办好蒙古文藏文报刊的出版

工作和图书发行工作，发展蒙古族藏族语种的广播、电视事业，重
视蒙古族藏族语文电影、电视片的引进和译制工作。
第十三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鼓励蒙古族藏族科技人员，使用

本民族语文从事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的研究，撰写科研论文。
自治州民族歌舞团的演出，坚持以蒙古族藏族语言为主。
第十四条　州内同少数民族群众接触较多的国家机关和服务

行业，必须配备在一定业务范围内能够掌握蒙古、藏、汉三种用语
或者两种用语的工作人员。
第十五条　自治州的各级国家机关在接待蒙古族藏族公民来

信来访时，应当使用来信来访者通晓的语言文字。
第十六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和

审理案件时，应当使用诉讼参与人通晓的语言文字。法律文书应
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州内通用的一种或者两种文字。

第四章　蒙古族藏族语文工作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第十七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有计划地选送蒙古族藏族语文工
作者到州外高等院校和研究部门进修深造，更新、提高他们的知识
和业务素质。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对蒙古族藏族语文业余创作者等文化人

才的培训。
第十八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对蒙古族藏族语文

工作者，进行业务考核、晋级和职称评定等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
积极性。
第十九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加强蒙古族藏族语文翻译工作，

重视培养专职翻译人员。
少数民族职工较多的中小型企业，县一级的事业单位和少数民族

聚居的乡，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翻译人员。
第二十条　自治州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开展蒙古族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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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工作的所需经费，积极支持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和发展。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对模范地执行本条例的单位和
个人，予以奖励；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视其情节，分别给予
批评教育或者处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对使用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从

事社交活动，尤其是在联系群众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者给予奖励。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自治机关对使用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从

事教学、科研有突出贡献者和从事著作、翻译取得显著成绩者以及
学习蒙古族藏族语言文字成绩突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干部职工
予以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青海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规

定。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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